	姓名
	
	工号
	

	院部
	
	联系电话
	

	免培理由
	注：要求有高校或科研院所正式从教经历（独立承担过至少一门本科生或研究生课程的教学任务），请注明具体从教经历和独立承担的一门课程信息。并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有高校教师系列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新教师到人事处师资科认定职称即可免培（电话58731144）。

	院部意见
	分管领导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职能部门
意见
	


2022-2023学年第二学期新教师主讲资格培训免培申请表

请附相关证明材料：

